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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权有限公司 

关于受让苏州市风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

     

 重要提示： 

受让标的：苏州市风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风范资管”或“标的

公司”）2%股权（认缴未实缴） 

本次交易影响：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或“风范股份”）将持有风范资管 70%股权  

本次交易未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 

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

受让苏州市风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公司与江苏风华能源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风华能源”）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风华能源将其认缴未实缴的

风范资管 2%股权全部转让给风范股份。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。  

二、交易方情况介绍  

（一）转让方：江苏风华能源有限公司 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标的公司：苏州市风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朱群芬      

3、注册资本：5,000万元整  



4、成立日期：2016年 7月 26日  

5、经营范围：企业资产的并购、重组、资产管理，投资管理、不良资产的

收购；受金融机构委托对信用卡、贷款逾期账款催告通知服务，受银行等金融机

构委托协助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，市场营销策划，市场信息咨询

与策划；应收账款的管理咨询；合同事物咨询服务。 

截止 2016年 9 月 30日，风范资管注册资本 5,000万元，实缴注册资本 980

万元，资产总额 980.28 万元，股东权益合计 980.21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0.01%，

尚未实现营业收入，净利润为 2,064.29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6、权属状况说明：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将持有风范资管 70%股权；自然

人吴莉款持有风范资管 10%股权；自然人戴美娟持有风范资管 10%股权；自然人

李晔持有风范资管 10%股权。 

三、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协议签署 

2016 年 10月 22 日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与风

华能源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该协议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 

（二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 

1、风华能源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%的股权，折合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

100万元（认缴未实缴）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，）转让给风范股份。因标的

股权为认缴未实缴状态，本次股权转让，风范股份无须向风华能源支付任何股权

转让价款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风范股份享有标的股权相应权利，同时承担按

标的公司章程约定的标的股权实缴出资义务。 

2、公司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本

次标的股权变更登记，本次股权变更登记完成，且标的公司取得本次变更后营业

执照（如有）之日视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日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风范资管 70%股权。风范资管的成立有助

于开展相关行业资产并购和不良资产处置业务，能够提高公司盈利能力、降低公

司财务风险、实现战略转型，从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，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；   

    2、股权转让协议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权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0月 25日  


